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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（共兩頁）  

 
香港中區  
昃臣道八號  
立法會大樓  
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  
陳智思議員  
  議會事務部 1 
  傳真號碼： 2869 6794 
 
陳主席：  
 

要求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續議鄭明訓事件  

 
 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前天舉行特別會議，討論領匯主席鄭明訓身兼德

意志銀行顧問的利益衝突問題。會上大部分與會議員認為鄭明訓有角色衝

突，亦質疑他沒有申報利益，實有違公眾利益。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

揚，以及房屋署副署長麥靖宇當被議員追問鄭明訓會否辭去德銀職務，二

人均表示由於領匯不再是港府資產，鄭明訓請辭與否亦屬他的個人問題，

當局難以介入和代為作答。然而由於鄭明訓未能出席昨日的會議，而領匯

亦沒有派代表到場，因此議員有很多的問題都有待鄭明訓親自到立法會解

答，以澄清公眾對利益衝突的疑慮。故此本人要求主席於立法會財經事務

委員會續議有關事件，定使鄭明訓有機會親身至立法會解畫。  
 
 
 本人得悉主席曾於該次會議上詢問委員有沒有需要跟進此事件，而會上

並沒有委員表示需要跟進，但由於本人當時因回覆電話暫離會議，未能及

時反映有需要繼續跟進事件的意見。然而本人認為主席會上之詢問並不應

被理解為委員會之決議，故本人要求續議與主席當時之詢問並沒有衝突之

處，希望主席能應本人之要求續議鄭明訓事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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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若主席閣下仍認為有續議之請與前天會上之詢問有衝突之處，本人建議

於下次會議首項議程加入是否需要續議鄭明訓事件之事項。若然委員同

意，可再安排於後次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續議該事件。  
 
 
 佇候卓裁！ 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涂謹申  
          民主黨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  

 
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六日  


